	索引号：
	11220000740468418C/2026-00365
	分类：
	应急管理公告;意见、函

	发文机关：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
	成文日期：
	2026年03月11日

	标题：
	吉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征求 《吉林省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发文字号：
	吉安委办函〔2026〕4号
	发布日期：
	2026年03月13日


　　吉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征求
　　《吉林省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吉安委办函〔2026〕4号 

各市（州）安委会，长白山管委会安委会，梅河口市安委会，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有关中省属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非煤矿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预防和处置非煤矿山突发性生产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非煤矿山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吉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制了《吉林省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现征求各部门（单位）意见，请于3月16日前将修改意见及理由书面反馈我厅。逾期无反馈，视为无意见。  

　　特此函告。  

　（联系人：陈晓勇  联系电话：0431-80792656）  

　　   

　　                      吉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3月11日

